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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件里规定的
税前扣除凭证有哪

些呢？



税前扣除凭证种类-第八条

税 前 扣 除

相 关 资 料

扣 除 凭 证
( 来 源 )

外部凭证：发票、财政票据、
完税凭证、收款凭证。分割单等

内部凭证：自行填制的会计原始凭证

3.付款凭证等

1.合同协议

2.支出依据



税前扣除凭证种类-第八条

l 税前扣除凭证按照来源分为内部凭证和外部凭证。
    内部凭证是指企业自制用于成本、费用、损失和其他支出核算的会计原
始凭证。内部凭证的填制和使用应当符合国家会计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
　外部凭证是指企业发生经营活动和其他事项时，从其他单位、个人取得
的用于证明其支出发生的凭证，包括但不限于发票(包括纸质发票和电子发
票)、财政票据、完税凭证、收款凭证、分割单等。



2.企业发生税前扣除
时，需要提供哪些

扣除凭证呢？



基本情形税务处理-第九条

l  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以下简称“应税项目”)
的，对方为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增值税纳税人，其支出以发票(包括按照规
定由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对方为依法无需办理税务登
记的单位或者从事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个人，其支出以税务机关代开的发
票或者收款凭证及内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收款凭证应载明收款单位
名称、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号、支出项目、收款金额等相关信息。

l 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判断标准是个人从事应税项目经营业务的销售额不超
过增值税相关政策规定的起征点。

l 税务总局对应税项目开具发票另有规定的，以规定的发票或者票据作为税
前扣除凭证。



基本情形税务处理-第九条

Ø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延续小微企业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76号）等政策规定，
小额零星经营业务可按以下标准判断：

    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按次纳税的，每次（日）销售额不
超过300元~500元（具体标准根据各省规定执行）。
    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未被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个体工商户。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 〕13号）的规定，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标准提高到10万元



基本情形税务处理-第十条~第十一条

l 第十条  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不属于应税项目的，对方为单位的，以

对方开具的发票以外的其他外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对方为个人的，以

内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虽不属于应税项目，但按税务总局规定可以
开具发票的，可以发票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l 第十一条  企业从境外购进货物或者劳务发生的支出，以对方开具的发票

或者具有发票性质的收款凭证、相关税费缴纳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基本情形税务处理-第九条~第十一条

对方为依法无需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或者
从事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个人，其支出以
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或者收款凭证及内部
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收款凭证应载明
收款单位名称、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号、支
出项目、收款金额等相关信息。

对方为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增值税纳税
人，其支出以发票（包括按照规定由
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作为税前扣除
凭证。

境内

非 应 税
项 目

应 税 项 目

对方为个人的，以内部凭证作为税前
扣除凭证。

对方为单位的，以对方开具的发票以
外的其他外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境外 可以扣除

添 加 标 题以对方开具的发票或者具有发票性质
的收款凭证、相关税费缴纳凭证作为
税前扣除凭证。



关于税前扣除凭证与其他相关资料关系的规定(第七条）：

l  企业应将与税前扣除凭证相关的资料，包括合同协议、支出依据、付款凭证

等留存备查,以证实税前扣除凭证的真实性。



3.善意取得虚开发票
对应的成本可以扣除

吗？



未取得合规税前扣
除凭证，或取得不
合规税前扣除凭证

在当年度汇算清缴
期结束前补开、换
开符合规定的税前

扣除凭证

客观原因不能补开、
换开，但汇算清缴
期结束前能提供支
出真实性的证明资

料

允许于发生年度税
前扣除

(一)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

凭证原因的证明资料(包括工商注销、

机构撤销、列入非正常经营户、破

产公告等证明资料);
(二)相关业务活动的合同或者协议;
(三)采用非现金方式支付的付款凭证;
(四)货物运输的证明资料;
(五)货物入库、出库内部凭证;
(六)企业会计核算记录以及其他资料。

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为必备资料。
对方注销、撤销、依
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
正常户等特殊原因

特殊情形税务处理-
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汇算清缴结束前
补开、换开情形



特殊情形税务处理-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l 第十四条  企业在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过程中，因对方注销、撤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
照、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等特殊原因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的，可凭以下资
料证实支出真实性后，其支出允许税前扣除：

　　(一)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原因的证明资料(包括工商注销、机构撤销、列入非正常
经营户、破产公告等证明资料);
　　(二)相关业务活动的合同或者协议;
　　(三)采用非现金方式支付的付款凭证;
　　(四)货物运输的证明资料;
　　(五)货物入库、出库内部凭证;
　　(六)企业会计核算记录以及其他资料。
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为必备资料。

l 第十三条  企业应当取得而未取得发票、其他外部凭证或者取得不合规发票、不合规其他外部凭证
的，若支出真实且已实际发生，应当在当年度汇算清缴期结束前，要求对方补开、换开发票、其
他外部凭证。补开、换开后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符合规定的，可以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感 谢 观 看

本课件供学习交流，如有错漏，以税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